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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本自願公告乃由海南美蘭國際空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作
出。

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海口美蘭國際機場（「美蘭機場」）關於航班時刻容量
調整事宜正式獲得中國民用航空局（「民航局」）批覆。根據批覆內容，美蘭機場高
峰小時容量標準將由30架次╱小時（即航班時刻安排不超過29架次，其餘 1架次的
使用由民航局決策把握，連續 3小時安排不超過 85架次。該標準自二零一七年一
月一日起執行），調整為40架次╱小時（即航班時刻協調參數不超過39架次╱小時，
其餘1架次的使用由民航局決策把握），該標準自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起執行。

此次容量調整為美蘭機場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，本公司將充分利用此次
調整契機，結合美蘭機場發展定位和各方需求，堅守安全底線，提升運營保障效
率，致力於打造面向太平洋、印度洋的航空區域門戶樞紐，為海南建設自由貿易
港貢獻力量，以更佳的業績水準回報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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